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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的決定，故事的結束

小馨於 107 年間與阿德發生了交通事故，這場車禍導致小馨患有

嚴重意識能力障礙，成了植物人，終身需要專人照顧，財團法人犯罪

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宜蘭分會 (下稱本分會)於得知此被害事件後，旋

即與小馨父母取得聯繫，預約會談時間，說明分會保護服務業務內

容，協助申請醫療費用補助、重傷生活津貼及照護物資的提供，並定

期請分會保護志工至案家關懷訪視。

小馨的父母為此奔波於冗長的訴訟程序，雙方雖然和解，但阿德

卻食言了……那段日子正是疫情嚴峻之時，小馨的父母遭裁員，經濟

陷入膠著，小馨的父親因故無工作收入，僅有小馨的母親工作支持家

中經濟開銷，開始研發泡菜製作並販售，身為小馨的母親十分不捨女

兒受到如此傷害，原是一位正值青春年華的少女，如今卻臥床需他人

全日照顧，望著女兒，母親輕呼著小馨的名字，卻再也得不到回應，

小馨的母親每每述說此景，總泛紅著眼眶。

有一日，阿德不幸撞及路邊違停車輛，發生車禍往生，該案是由

分會另位專任人員與阿德父母會談，他們娓娓道出了阿德與小馨的車

禍事件，哽咽訴說著阿德一生過得不順遂，阿德與小馨車禍後，身心

出現問題影響工作，原本經濟狀況已是負債累累，因此無能力給付小

馨該有的賠償，阿德的父母親自覺此事是兒子的過錯，故表示願意將

之後阿德車禍死亡所獲得的賠償金全數匯款給小馨，彌補阿德的罪

過，不求小馨父母親的原諒，但求能為兒子再盡些福善的決定。

分會透過案件研討，專任人員討論此案處理方案，分別與所主責



之家屬聯絡，小馨母親聽聞此事後，語帶哽咽，同意以此筆金額作為

和解，其餘債務一筆勾銷，取得小馨父母親同意後，分會專任人員協

助申請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請分會律師協助雙方完成和解筆錄，並於

律師事務所完成賠償金交付。

車禍被害事件發生往往是雙方不樂見的，非故意為之，如能富有

同理、理性的面對及解決，相信雙方內心都能將仇恨放下，得到饒恕

及原諒，也許當下沒有能力去面對問題，但善意的決定，也讓彼此的

心掙脫牢籠，世間的因因果果終會結束。

被害死亡或重傷，循法申請有保障，因他人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

或重傷，請家屬撥打【0800-00-5850(鈴鈴-我保護您)】專線，洽詢法

務部所成立的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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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個案獲得賠償


